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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圳 市 福 田 区 民 政 局
福民函〔2023〕23 号

关于福田区“助企兴业”养老助残一体化托养
服务的建议（第20230033号）

办理情况报告

尤凤代表、夏宇代表：

你们两位代表提出的《关于福田区“助企兴业”养老助残一

体化托养服务的建议（第 20230033 号）》收悉。经商区卫健局、

区残联等部门，结合和联系沟通情况，办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高度重视，深刻认同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发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成

为国家战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二十大报告中都有明确的阐述

和部署安排。近些年，养老事业与残疾人事业在服务对象、服务

内容、服务方式和工作体系上有一定程度的交叉、重叠，其高质

量发展面临一些共同挑战，确实有必要统筹养老助残事业及相关

产业的发展，理清方向、加大力度，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格局。

一个城市（区域）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数超 10%，意味着

进入老龄化社会。相对而言福田较年轻，尚未步入老龄化（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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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末福田老龄化率为 9.91%），但未雨绸缪、有备而老体现

政府的担当和责任。两位人大代表关心民生福祉，积极为福田养

老和助残事业“鼓”与“呼”，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指明了具

体的方向，我们高度重视，深表感谢。

二、立即行动，坚决落实

收到《建议》后，我局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科室深入研

究，会商区卫健局、区残联，详细梳理我区已开展的相关工作，

系统研讨落实方案。

福田区为中心城区，人口密度大，户籍老人多。截至 2022

年底，全区有户籍老人 12.46 万人，占全市户籍老年人口的 30%，

户籍人口老龄化率达 9.91%，非户籍老年人口约 7.5 万人，老年

人口密度大，每平方公里有户籍老年人 1584 人，老年人口密度

属全国城区前列，养老压力与日俱增。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

和广大人大代表监督支持下截至目前，全区共有养老机构 17 家

（可提供床位 1795 张），社区养老机构 36 家（可提供 37 张短期

托养和日间照料床位），长者饭堂及助餐点 36 家、居家养老消费

券定点服务机构 13 家，完成家庭适老化改造 1001 户，广泛布局

四级养老服务网络，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实现全覆盖，养老“15

分钟服务圈”基本形成。为大城市中心城区解决养老供给问题先

行示范，为打造“老有颐养”民生幸福城区做出积极探索。

（一）推进养老服务领域规范化建设。制定《老有颐养基本

公共服务清单》，编制《“物业”+养老服务工作指南》《公共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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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设施社会化运营准入评价规范》《家庭养老床位建设运营管

理规范》《老年人照料需求与公共养老服务供给适配指南》《养老

服务专员工作服务规范》等五项“老有颐养”标准化文件，其中

《养老服务专员工作服务规范》已作为市级地方标准予以发布实

施。加大支持引导力度，鼓励更多资源投入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推出《福田区长者饭堂建设运营管理办法》《福田区老年人照料

机构建设运营管理办法》两个 2.0 版本，单项补贴最高达 200 万，

吸引万科、深业、中国人寿、金地、世联等大型企业投资福田养

老产业，培育创乐福、福安等本土养老品牌。对养老服务机构用

水、用电、用气、固话月租、数字电视服务等行政事业性收费实

施价格优惠政策，执行民水民电民气，切实减轻养老服务机构运

营成本，促进养老服务机构发展壮大。

（二）推进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工作。我区老年人家庭适

老化改造工作从 2020 年开展试点，2021、2022 年先后印发工作

方案，至 2022 年末全区累计完成家庭适老化改造 1001 户，发放

适老化改造补助 825.92 万元。2023 年区相关方案，在起草征求

意见中，改造资助对象适度扩展，从原 80 周岁以上高龄老年人

扩展到 70 周岁以上老年人。

（三）开展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工作。对居住在本辖区

的独居、空巢、留守、失能、重残、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等老年人

（含非户籍老年人），我局已会同区委政法委、区财政局、区住

建局、区卫健局、区残联联合印发《关于开展特殊困难老年人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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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关爱工作的通知》，指导各街道开展探访关爱，符合相关救助

条件的，要及时协助其申请；对居住环境存在安全隐患的，要提

醒其及时消除隐患；对有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精神慰藉、紧急

救援、居家适老化改造等服务需求的，帮助对接养老服务和医疗

健康等服务资源。同时，作为适老化改造重点对象给与支持。

（四）做好残疾人托养服务。我区残疾人托养服务主要包括

居家安养服务和机构集中托养服务，一是居家安养服务。我区

18 周岁以上持有市残联或福田区残联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残疾人证》、病情基本稳定、无传染疾病、自愿申请托养服务、

并有一定经济能力的智力、精神残疾人和其他各类重度无业残疾

人可申请享受居家安养护理服务费补贴。低收入居民、非低收入

居民补贴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 1500 元、1000 元。今年 1-4 月我

区居家安养服务 1656 人次，发放补贴 173.4 万元。二是机构集

中托养服务。经评估认定符合托养条件的无生活自理能力、家庭

无法照料、本人自愿或监护人同意接受机构集中托养服务的户籍

持证残疾人可申请享受集中托养护理服务费补贴。今年 1-4 月我

区集中托养护理服务费补贴 42 人次，发放 12.08 万元。

（五）落实寄宿制托养服务和中途宿舍服务。具有我区户籍

并持有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未就业且年龄在 16 周

岁至法定退休年龄之间、申请人为智力残疾人，病情处于稳定期

的一、二级精神残疾人，一、二级肢体残疾人、残疾人自愿或监

护人同意、申请人家庭自愿承担部分托养服务费用的残疾人可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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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 12 个月的寄宿制托养服务。经评估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市残

联采取轮候制度，入住者每月自费 600 元，市残联则补贴 5400

元/月/人。

我区现有 12 名户籍残疾人享有寄宿制托养服务。根据《关

于印发<深圳市精神康复者中途宿舍服务实施方案>的通知》（深

残发〔2022〕65 号）精神，我区就业年龄段户籍持证残疾人、

经我市的精神病专科医院治疗好转出院及其他处于康复期的精

神康复者、无传染病、无严重躯体疾病，无暴力、攻击性行为，

生活基本自理，通过评估并愿意入住中途宿舍，同时满足此条件

的残疾人可申请中途宿舍服务。市、区残联对中途宿舍服务费补

贴标准为每人每月 3600 元（市、区残联各承担 1/2）。我区现有

9 名户籍残疾人入住中途宿舍。今年 1-4 月我区中途宿舍服务费

补贴 39 人次，发放 7.02 万元。

（六）部门联动完善养老助残服务保障体系。区卫健、区残

联等多部门联动，将残疾人群纳入重点服务人群，通过实施建立

家庭医生服务机制，开展上门巡诊、建立家庭病床等便民、便捷

措施为其提供医疗服务；同时落实基本公卫项目、家庭医生服务

等专项经费保障，确保相关工作落实落地；社康机构积极开展无

障碍设施改造，优化优先就医流程，为残疾人就医提供便利；协

同残联等部门积极与第三方机构合作，推出轮椅、器具就近线上

线下平台租赁服务，为残疾人群出行提供便利。

三、持续跟进，力求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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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我局将认真采纳你们的建议，持续推进养老助残一

体化托养服务工作，进一步改善我区智力、精神残疾人及其他各

类重度残疾人的生活状况，扎实推进残疾人托养服务，继续开展

和做好残疾人托养服务和中途宿舍服务，让残疾人享受更好的社

会成果。我区将向市残联争取对残疾人托养服务的支持，力争深

圳市残联在新建成后的残疾人托养中心能入住更多的户籍残疾

人。今后，区民政、残联等部门也在推动制订养老助残事业一体

化发展规划，建立养老助残事业与产业协同发展机制和建立养老

助残事业发展的强大支撑体系上积极探索。

特此报告。再次感谢你们对福田区养老、助残事业的关心和

关注。

福田区民政局

2023 年 5 月 30 日

（联系人：蒋小波，联系电话：82918798）


